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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大学创新人才和特长生
奖励计划实施细则
汕大发〔2024〕238号

（2023年 9月 6日第 20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；2024年

9月 4日第 22次校长办公会议第 1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实现学校的育人目

标，鼓励学生奋发向上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培养有

志、有识、有恒、有为的高质量人才，学校特设立创新人才和特

长生奖励计划，并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每年秋季入学的本科新生（医学

院新生奖学金另定）。

第三条 创新人才奖励计划面向广东省和其他省份本科新

生。广东省分历史类、物理类、艺术类和体育类四大类。其他省

份参照广东省执行。新生高考成绩排名分别位居我校各类招生人

数前 10%可申请。新生高考成绩排名未进入我校各类招生人数前

10%的专业设奖励名额 1名，该专业在各省各类最高分的新生可

申请。奖励标准为大学四年或五年（学制为五年的招生专业）全

额学费。

第四条 特长生奖励计划面向获得教育部认定的竞赛活动

（详见附件）全国三等奖以上（含），或获国家二级运动员（含）

以上称号并参加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统一测试达到相应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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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本科新生。奖励名额不超过 20名。奖励标准为大学四年或

五年（学制为五年的招生专业）全额学费。

第五条 新生入学报到后将申请表交到所在学院。学院初审

后汇总至学生处。

第六条 创新人才奖励计划由学生处联合招生就业处评定

获奖名单。

第七条 特长生奖励计划由学校评审委员会评定获奖名单。

学校评审委员会主席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或其委任的代表

担任，成员由学生处、招生就业处、教务处、校团委、体育教学

研究部等单位负责人组成。

第八条 创新人才奖学金分四年或五年发放，入学当年发放

第一学年学费。获奖者在次学年中综合素质评价总分前 30％（入

选创新人才的学生比例高于 30%的专业按原入选比例执行）、体

质健康标准测试达标、无违规违纪行为，方可获得次学年奖学金。

未达到发放标准的名额在同年级同专业中顺位递补。

第九条 特长生奖学金分四年或五年发放，入学当年发放第

一学年学费。获奖者在次学年中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达标、无违规

违纪行为，方可获得次学年奖学金。

第十条 凡转学、休学、退学、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，或弄

虚作假并经查实，取消奖学金资格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汕头大学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学生

处和招生就业处承办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